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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女士： 

 
房屋事務委員會 

在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會議上通過的動議 

 
 房屋事務委員會在其四月二日的會議上，通過了有關住宅物業銷售說明

的動議。我們就該動議的回應如下： 

 
未建成住宅物業銷售說明條例草案 

 
 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在一九九五年發表報告，建議立法監管

本港未建成住宅單位的銷售說明。二零零零年四月，政府對法改會的建議作

出回應，以白紙條例草案形式公布《未建成住宅物業銷售說明條例草案》，

並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 

 
 鑑於蒐集所得的不同意見存在分歧，政府在二零零一年八月成立未建成

住宅物業銷售說明委員會（“委員會”），重新研究立法管制的可取性及可

行性。委員會認為該條例草案影響深遠，加上市場情況已有所改變，立法管

制在平衡消費者利益與維持市場自由運作上亦存在着難以克服的實際困難，

因此，委員會建議應採用具彈性而又能迎合市場需要的自我規管制度。 

 
發展商自我規管制度及其監管 

 

 二零零一年，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商會”）根據政府就增加物業資料

透明度的要求，實施了一套自我規管制度，要求其會員遵守商會發出的指

引，有關指引訂明未建成住宅物業售樓書須載有的各類資料。指引與白紙條

例草案的目的相同，旨在確保發展商在銷售說明中提供標準及更具透明度的

住宅樓宇銷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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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一直與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地產代理監管局（“監管

局”）及商會保持對話，監察自我規管機制的運作，並尋求進一步改善的空

間。有關各方已推行各項措施，提升消費者保障，同時維持自由市場運作。

消委會致力推廣有關置業的消費者教育，監管局亦一直採取措施，規管地產

代理的執業手法，以提升物業市場的透明度及公平性。對於受地政總署預售

樓花同意方案規管的發展項目，該署可以對違規的發展商採取適當的行動。 

 
 我們理解到隨著市場情況不斷改變，現行的規定及標準須要適時地調

整，以切合消費者的期望。過去幾年間，多項改善措施已付諸實行，以回應

公眾對披露物業資料的關注。舉例說，商會已修訂指引，就發展商提供價目

表和發放銷售數字增設規定。商會也在二零零六年成立監察委員會，處理有

關商會會員違反指引的投訴。至於消費者教育方面，監管局與消委會攜手印

製了一份買家須知，提醒消費者在置業前須注意的事項。在規管地產代理執

業手法方面，監管局已加強執法行動，並發出最新的執業通告，要求地產代

理向物業買家提供足夠的銷售資料。 

 
 上述改善措施適時及靈活地在現行的機制下付諸實施，並無須通過繁複

的法律程序便可予以推行。 

 
下一步工作 
 

 本局會繼續檢討現行機制，並密切注視公眾對披露物業資料的意見。為

了進一步加強市場透明度，我們已要求商會在其指引中加入新措施，例如在

價單中披露單位的實用面積、在銷售說明書中使用不同的字體以突出實用面

積的資料等。此外，待香港測量師學會與有關各方就其新的實用面積計算方

法達到共識，我們會與商會商討在指引中使用該套新修訂的計算方法。如現

有的機制無法達致預期效果，我們不會排除制訂適當的行政或立法措施，以

加強現有的管制。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楊國強                代行)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